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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刑事责任年龄制度的设立意在解决年龄尚小且心智不成熟的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着重保护其合法权益。

《刑法修正案(十一)》在原有刑事责任年龄制度的基础上对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下调，将已满12周岁不满

14周岁犯下特定罪行的未成年人纳入刑法制裁范围。刑事责任年龄的下调以未成年人利益最佳为指导原

则，并以此为指导在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条款的适用上设置了罪行、结果、情节及程序方面的限制条件。

文章在体系解释及立法本意指导下对罪行限制条件进行研究，明确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条款的两种罪指罪

行而非具体罪名；从预见可能性及罪行与加重结果之间的关系方面展开对结果的研究，得出行为人承担

刑事责任需对加重结果存在预见可能性及行为与结果之间的择一对应关系；从情节恶劣的多重认定因素

及核准追诉的报请及行使来分析该条款的情节及程序限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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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age of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system is intended to solve the crime prob-
lem of minors who are still young and immature, and focus on protecting their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n the basis of the original age of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system, the minimum year of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has been lowered, and minors who have committed specific crimes betw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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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ges of 12 and 14 have been included in the scope of criminal law sanctions. The lowering of the 
age of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takes the best interests of minors as the guiding principle, and sets up 
the restrictive conditions in terms of crime, result, circumstances and procedures i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lowering of the age of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system interpretation 
and the legislative intention, the article studies the restriction conditions of the crime, and makes 
it clear that the two crimes of lowering the age of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are crimes rather than 
specific charges. The result is studi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ossibility of foreseeing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rime and the aggravation result, and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possibility 
of foreseeing the aggravation result and the alternativ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 behavior and 
the result are required for the perpetrator to bear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circumstances and procedural restrictions of this article from the multiple factors of bad circum-
stances and the application and exercise of the approval of prosec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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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条款的法律规定及适用争议 

1.1. 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条款的法律规定 

根据我国刑法最新规定，已满 12 周岁不满 14 周岁的未成年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或

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并经过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应当负刑事责

任。我国刑法对待未成年人犯罪，一律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可见即使未成年人承担刑事责任，其均

处在减轻负刑事责任阶段，受到刑法的特殊宽宥。 
对待低龄未成年人犯罪，我国一贯奉行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刑事理念。因此，刑事责任年龄制

度的设定，必须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及青少年身心发育等情况，兼顾保护低龄未成年人权益与保障社会

实际安全需要。《刑法修正案(十一)》在广泛征求民意的基础上将已满 12 周岁不满 14 周岁实施具有极大

社会危害性的个别犯罪纳入刑法的规制范围内，下调最低刑事责任年龄，并且设置了降低刑事责任年龄

条款适用的严格限制条件。对刑事责任年龄的个别调整，不仅能够制裁实施严重社会危害性的犯罪行为

的未成年人，强化法秩序意识，进而维护法律权威和社会公平正义，而且与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相

契合，更体现出我国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刑事司法理念。 

1.2. 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条款的适用争议 

当前低龄未成年人的严重犯罪现象时有发生，舆论的发酵使低龄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更为直观的暴露

在大众视野之下，2024 年 3 月 10 日发生的邯郸初中生杀人埋尸案反映出低龄未成年人实施恶性犯罪案

件的“严峻形势”1。从未成年人利益最佳原则出发，对最低刑事责任年龄做出适当的调整是妥当的，彰

显了刑事立法回应民意的务实精神。但是，由直觉与经验支撑的民意 2 带有天然的功利性与模糊性，并不

Open Access

 

 

1 此处的严峻形势，并不是指低龄未成年人恶性犯罪案件出现了大规模爆发，而是意在说明此类案件大多性质恶劣(如杀害尊亲属、

杀害婴幼儿等)、骇人听闻，通过新闻媒体报道后触犯众怒进而引发严重舆情。 
2至于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民意、吁求在多大范围内存在，因关涉民意的采集与测量等实证研究，本文暂不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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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对刑事立法活动做出有效指导。立法活动技术性较强，立法不仅需要考虑客观情况，更要在立法中回

应不同社会群体的价值需求。 
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的降低与否不仅关涉到加害人利益，更与被害人、法秩序、加害人长远利益密切

相关。下调最低刑事责任年龄这一立法修改举措，是立法者在反复权衡利弊后，在“牺牲”个别未成年

加害者权益的基础上，更加突出对被害人、法秩序及加害人长远利益的保护。对实施加害行为的低龄未

成年人给予适当的刑事处罚。但在未成年人利益最佳原则的指导下应当最小程度地“损害”这一部分未

成年人利益，因而对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条款设置了罪行、结果、情节及程序方面限制适用条件。然而罪

行、结果、情节及程序限制适用条件的设置必然会引起对这些条件司法适用上的争议。 
总之罪行方面需从体系及立法本意指导下着重分清指的是罪名亦或是罪行、结果则要从预见可能性

及罪行与结果之间关系方面理解和把握、情节恶劣则需从多重认定因素方面认定、而核准程序的报请和

行使研究更是必要的。在这些严格限制条件的合理适用下，期望达到平衡加害人与被害人、法秩序与未

成年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之间关系的目的。 

2. 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条款的罪行限制适用 

2.1. 体系解释角度下的罪行限制 

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条款中两种“罪”是适用此条款的首要限制，两种“罪”又存在罪名和罪行两种

理解，而两种不同的理解关乎到此条款的适用范围。如果从罪名角度看，那么此条款仅适用于已满 12 不

满 14 周岁未成年人犯故意杀人罪与故意伤害罪两种具体罪名的情形；从罪行角度看，此条款的适用并不

局限于具体的罪名，行为人只要实施了故意杀人或者故意伤害行为，并且满足该条款中的其他限制条件

即应当接受刑事制裁。我们认为，从罪行角度理解该条款更加符合立法本意。 
从体系解释的出发，该条款中的“罪”应当与《刑法》第 17 条第 2 款中的八种犯罪采用相同的解释

方法。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承担刑事责任范围问题的

答复意见》明确指出，“刑法第 17 条第 2 款规定的八种犯罪，指的是罪行而不是具体罪名”。与第 2 款

的适用相比，第 3 款的适用是在八种犯罪的基础上的进一步限缩，因而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条款在适用上

更具特殊性，在体系角度下看待修改条款的罪行，两种“罪”理应指犯罪行为。 

2.2. 立法本意指导下的罪行限制 

从立法本意来看，此次的立法修改意使实施侵害生命及重大健康法益犯罪行为的已满 12 周岁不满

14 周岁的未成年人接受刑罚制裁，如果将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条款中的故意杀人与故意伤害单纯理解为具

体罪名，则必然会使该条款在适用上出现重大漏洞，与立法本意相差甚远。例如，已满 12 周岁不满 14 周

岁的未成年人在实施绑架过程中实施了故意杀人或者故意伤害行为，根据《刑法》第 239 条的规定，该

案件只能认定为绑架罪，而根据当前刑事责任年龄规定，此行为并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进而导致比单

纯的故意杀人或者故意伤害具有更大社会危害性行为逃脱法律的制裁。根据这样的解释思路，无论从逻

辑还是经验上看都不满足对低龄未成年人施以刑事制裁的需要，很显然，这样的解释结论势必造成该条

款的适用范围极端限缩，并不符合此次刑法修正对低龄未成年人恶性恶害犯罪案件加以严管的立法本

意[1]。 

3. 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条款的结果限制适用 

3.1. 行为人对加重结果的预见可能性限制 

降低刑事责任条款对罪行的限制，是限制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条款适用的首要条件，但罪行并不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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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加害人的行为做出全面评价，由此，从结果层面限制该条款的适用也尤为重要。因此，降低刑事责任

年龄条款在罪行中规定了“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这一结果限制条件，

该条款中的结果限制应严格区别于第 2 款中“致人死亡或者重伤”，并由此构建一个由轻至重、由宽到

严二层追责体系。 
需要注意的是，行为人对加重结果承担刑事责任就必须要求其对加重结果的发生存在预见可能性，

即行为人在实施该条款中的危害行为之时能够预见到加重结果的发生。预见可能性理论对加重结果是否

归咎于行为人先行为，进而在对行为人是否适用加重法定刑的认定过程中至关重要。从客观归责的观点

来看，当行为创设了法所不允许的风险且结果没有超出构成要件的效力范围，该结果就应当归属于行为

人，否则无法归责[2]。根据该观点，超出行为人预见可能性之外的结果，便不能将后果归咎于行为人的

先行为。比如杀害行为并不会高概率地引起被害人自杀或者自残，由于自杀或者自残属于异常介入因素

进而阻断了先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因而此时结果的发生不能归责于行为人。 

3.2. 两种罪行与加重结果的择一对应关系限制 

两种极其严重结果与两种罪行之间的关系，不是单一对应而是择一对应 3。也即，只要行为人实施了

条款规定的任一行为，而行为又造成了任一加重结果，就应当对该行为承担刑事责任，而不必对行为与

结果进行单一地严格区分。换言之，该条款中罪行与加重结果之间的关系，不能狭隘理解为杀人行为对

应死亡结果亦或特别残忍手段的伤害行为只能与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结果相对应，还应当包括通过特别残

忍的手段杀人致人重伤并造成严重残疾结果的犯罪未遂形态以及一般伤害行为致人死亡的结果加重犯。

由此可以看出，结果的限制内容基本可以排除犯罪未遂的适用可能性，但是对于“故意杀人 + 以特别残

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这种特殊的未遂情形，仍然需要追究低龄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3]。这是

因为，在刑法的评价体系中，“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与“致人死亡”具有等价值性。 

4. 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条款的情节及程序限制适用 

4.1. 情节恶劣的多重认定因素限制 

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条款不仅规定了罪行和结果限制条件，更规定了独立于其他条件之外的“情节恶

劣”这一限制适用条件。刑法修正案中“情节恶劣”被视为是罪行之外的单独判断要素，可以恰到好处

地运用我国刑法中“情节”这一特有的、内涵相对宽泛的因素[4]，增大是否适用该条款并给予刑罚制裁

的裁量空间。 
作为在罪行和结果的双重限制基础上的进一步限制，“情节恶劣”的认定应从整体把握，综合考虑

行为本身的社会危害性以及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具体而言，需重点把握以下几点： 
第一，犯罪手段。犯罪手段是否残忍是考量犯罪人人身危险性的关键因素。犯罪手段是否残忍与犯

罪结果的严重程度并无直接联系，犯罪手段是否残忍应作为“情节恶劣”单独判断要素，赋予其独立价

值。根据审判实践经验来看，以下情形可以评价为“特别残忍手段”：分尸、挖人眼睛、割人耳鼻、剥

皮、焚烧等残忍恶毒的方法残害被害人或者行为持续时间长、次数多、故意折磨被害人以及采取让人难

以接受的手段和方式杀害被害人的。 
第二，犯罪动机。犯罪动机，是指刺激个人实施犯罪以实现犯罪目的的内心冲动或者起因，是推动

个人实施犯罪的最直接的心理推动力，直接体现了个人反社会的内在心理[5]。一般来讲，卑劣的、道德

的应受惩罚性更大的犯罪动机，对民众的常情常感刺激更深，更容易激起社会民众对该行为的普遍谴责。

 

 

3胡云腾大法官认为，如果低龄未成年人故意实施杀人行为，必须是杀人既遂即致人死亡才能追究刑事责任，杀人未遂即使造成被

害人重伤的，依法也不应当追究。不难看出，这种观点即认为两种罪行与两种严重结果之间是单一对应关系，排除所有未遂情形的

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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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将那些因精神空虚、寻求刺激或者为发泄情绪等卑劣犯罪动机而故意杀人伤人的情形，一般将其

认定为“犯罪动机卑劣”。 
第三，犯罪行为侵犯的对象。犯罪行为所侵害的对象直接影响了犯罪情节是否恶劣。一般认为，行

为人针对其近亲属的犯罪或者侵犯孕妇、老年人、儿童等社会弱势群体的犯罪行为，可以视为情节恶劣。

但如果被害人存在过错，尤其如对行为人长期实施虐待、殴打、猥亵等侵害行为的重大过错情形的，一

般不应将犯罪人的行为评价为情节恶劣。 
第四，共同犯罪的作用。对有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未成年人参与的共同故意犯罪，不能从整

体犯罪行为出发来认定犯罪行为是否恶劣，而应该综合考虑其在共同犯罪中发挥的作用并兼顾分工，具

体认定。对于在共同犯罪中其次要或者辅助作用以及被胁迫参加犯罪的低龄未成年人，应从严认定；对

于犯意的发起者、犯罪计划的制定者、在共同犯罪中发挥主要作用的主犯，一般或者应当认定为情节恶劣。 

4.2. 核准追诉的报请、行使限制 

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条款最终适用与否以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核准追诉为前提，该限制条件作为其适用

的最后屏障，与罪行、结果、情节等实体性限制条件不同。立法者通过设置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这

一程序条件从而到达限缩对已满 12 周岁不满 14 周岁施以刑事制裁范围，最大程度地保护此部分低龄未

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目前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管辖权应归属于基层人民检察院，因此核准追

诉报请的国家机关自然也为基层检察院。但因为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的下调，已满 12 周岁不满 14 周岁的

未成年人被纳入追诉范围且该条款的适用除程序限制之外，另有其他限制条件，考虑到此类案件本身的

特殊性以及基层检察院办理此类案件经验、业务水平等条件可能存在不足，此类案件由地市一级人民检

察院统一行使特殊管辖更为妥当，更能保证此条款在司法实践中得到更好地贯彻实行。 
毫无疑问，从文义解释便可看出最高人民检察院才拥有该程序核准权，也就是说，对实施条款中规

定罪行并符合结果、情节限制条件的行为人是否积极行使国家追诉权的只能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但

核准不等于批准，对于因不符合条款中罪行、结果及情节条件而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并不必然一

律需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此时省级人民检察院也有权使该行为不受刑事追究。因此，设立省检至最高检

的逐级核准程序，既可以减轻最高人民检察院因此类案件而产生的核准追诉负担，亦与该条款的立法指

导原则相契合。 

5. 结语 

刑法对于刑事责任年龄制度的部分修改，回应了社会关切，缓解法律本身固有的滞后性。降低刑事

责任年龄条款设置限制性条件一方面能够在解决低龄未成年犯罪问题中最大程度地保护其合法权益，防

止出现滥用该条款的问题；另一方面在发生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低龄未成年人犯罪时能够及时准确地

发动刑法制裁，不至于在法律层面出现过度保护未成年人问题，不仅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更保护了

实施危害行为的低龄未成年人的长远利益。 
我国的法治建设任重道远，作为保护社会最后手段的刑法完善道阻且长，刑法的每一次修改都在一

定程度上推动了法治进步。《刑法修正案(十一)》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条款在未成年人利益优先性原则的指

导下，从罪行、结果、情节及程序方面限制其适用，处处体现出对低龄未成年人权益的最大保护，本文

从四个方面出发详细地研究了各个限制适用条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每个限制适用条件背后地深层

法理，全面准确地理解刑法对刑事责任年龄制度修改的巧妙之处，也能够为今后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条款

的司法适用提供理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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